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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2.市政府法規提案 

            第 2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提案 

第 1 號 類別：工務 

案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三十八條、六十九條之一

條文及附表二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修正通過。 

第 38 條送大會公決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4 年 12 月 8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4.12.10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40004264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修正「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三十八條、六十九條之一及附表

二」草案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修正理由： 

本市於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十八日制定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，並自

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施行，及於民國一百零三年九月四日訂定高雄市

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。上開綠建築自治條例係強制建築物應增

設設施設備，而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係鼓勵建築物增設設施設

備，而增設設施設備將造成施工期增長，爰修正建築施工期限。另現

行昇降階梯之構造及安全裝置，建築技術規則及中華民國國家標準

CNS 訂有相關規定，惟相關安全防護設施仍有不足，而近來各國連續

有孩童因自行搭乘昇降階梯而發生意外，為防範昇降階梯運行時，發

生公安事件，增訂新設昇降階梯之設置規定。而內政部於一０四年六

月五日訂定「直轄市縣（市）主管建築機關審查或鑑定建築物工程圖

樣及說明書規定項目」，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生效。依

上開規定，修正本附表有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應檢附文件規定。爰

修正本自治條例第三十八條、六十九條之一及附表二。 

二、修正重點： 

修正建築工程施工期限。(修正草案第三十八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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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訂昇降階梯應設置相關安全防護設施。(修正草案第六十九條之

一) 

修正附表二有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應檢附文件規定。(修正草案

附表二) 

三、本自治條例修正草案經本府工務局 104 年 10 月 26 日 10 月份臨時局務

會議審議通過、本府法規委員會 104 年 11 月 5 日第 75 次會議審議通過，

及本府 104 年 11 月 10 日第 24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「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三十八條、六十九條之一及附表

二」修正草案總說明、條文說明。 

辦 法：惠請審議通過後，報請內政部核定後公布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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